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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网络预约出租汽

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交办运〔2018〕24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 

经交通运输部同意，现将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

平台运行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各地实际，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 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

2018年 2月 13日 

 

 

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（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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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）的运行管理工作，规范数据传输，提

高网约车行业监管效能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根据《网络预约

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

公安部 商务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16 年第 60

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，包括交通运

输部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（简称部级平台），省、自治区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（简称省级平台），直

辖市、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网约车监管平台（简称城市

监管平台）。  

第三条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数据传输、运行维护、数

据质量测评等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  

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指导各级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的运

行管理等工作。  

各省、自治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省级平台运行管理，并

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

工作。  

直辖市、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简称城市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）负责本城市的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使用、运行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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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管理工作。  

各网约车平台公司按照相关规定，负责规范本企业网约车平

台的运行管理和数据传输工作。  

 

第二章 数据传输 

 

第五条 各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网约车监管信息

交互平台及时录入网约车平台公司、车辆、驾驶员相关许可信息；

将运政信息系统与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对接，实时传输更新

相关许可信息。  

第六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取得相应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

营许可证》后，应自次日零时起向部级平台传输相关基础静态信

息以及订单信息、经营信息、定位信息、服务质量信息等运营数

据。  

第七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加强对数据信息的规范化管理，

所传输的网约车运营服务相关数据，应直接接入网约车监管信息

交互平台，不得通过第三方平台或系统直接传输。  

第八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数据传输至部级平台后，由部级平

台将数据实时转发至相关省级平台及城市监管平台，各地交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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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主管部门不得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向省级平台或城市监管平

台重复传输。  

第九条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所接收的运营信息数据，

在线保存期限不少于 6个月。  

第十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建立健全数据传输工作机制，指

定专人负责数据传输工作，明确与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对接

工作的责任人、业务人员与系统技术人员，并告知相关网约车监

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维护单位。上述人员信息发生变动的，应及

时告知。  

第十一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因系统改造、服务器迁移等可预

见原因，需要暂停网约车平台运行的，应提前 72 小时告知相关

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维护单位。  

第十二条 因自然灾害、安全生产事故等不可预见的突发事

件造成系统故障，无法正常传输数据的，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及时

告知相关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维护单位，并采取有效处

置措施，尽快恢复系统正常运行。系统故障排除后，网约车平台

公司应当及时将漏传数据补传，并提交处理情况书面报告。  

第十三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在技术接入和数据传输过程中，

存在可能危害部级平台系统安全的，部级平台运行维护单位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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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停技术接入和数据传输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  

 

第三章 传输质量要求 

 

第十四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保证传输数据的完整性、规范

性、及时性、真实性等，确保数据传输质量。  

第十五条 传输数据质量满足以下方面要求：  

（一）数据完整性：网约车平台公司传输的数据应符合《网

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总体技术要求（暂行）》相关

要求，确保其基础静态信息、订单信息、经营信息、定位信息、

服务质量信息等相关数据字段内容齐全完整，不遗漏信息及字

段。  

（二）数据规范性：网约车平台公司传输的数据字段内容在

元素名称、字段名称、数据类型、字段长度、取值范围、数据精

度、编码规则等应符合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总

体技术要求（暂行）》相关要求。  

（三）数据及时性：网约车平台公司基础静态信息变更的，

应于变更后 24 小时内将信息传输至部级平台；订单信息、经营

信息、服务质量信息等应实时传输，延迟不得超过 300秒；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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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实时传输延迟不得超过 60秒。  

（四）数据真实性：网约车平台公司传输的数据内容应真实

有效，基础静态信息、订单信息、经营信息、定位信息、服务质

量信息间应当相互关联，相互关联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应正确、

真实和完整。  

 

第四章 传输质量测评 

 

第十六条 部级平台对网约车平台公司数据传输质量情况定

期开展测评，测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完整性、规范性、及时

性、真实性等方面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数据传

输质量测评指标及计算方式见附件，具体测评指标和计算方法将

根据行业发展情况予以更新。  

第十七条 数据传输质量测评工作分为月度、年度测评，月

度、年度测评周期为每自然月、自然年。  

第十八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数据传输质量测评结果由部级平

台定期向社会进行公布，年度测评结果纳入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

量信誉考核内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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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运行维护 

 

第十九条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明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

互平台使用的责任人及联系人，并告知部级平台运行维护单位，

要加强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登录账号的申请开通管理，并督

促使用人员妥善保管账号信息，定期更换密码。  

第二十条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系统网络安全管

理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实施网络安全等级保护，定期开展

安全排查，对于发现的安全风险和漏洞，要及时整改，防止信息

数据发生泄漏、毁损或者丢失。  

第二十一条 部级、省级、城市等各级平台应当建立平台系

统运行管理和故障应急处理机制，对本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 7×

24小时实时监测，发现系统故障及时处理。  

第二十二条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根据网约车行业联合

监管的需要，与其他管理部门相关信息系统进行技术对接，实现

信息共享。  

第二十三条 网络链路维护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，由部级、

省级、城市等各级平台共同开展。部、省（区）间的网络链路由

部级、省级平台共同维护；省（区）内网络链路由省级平台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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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监管平台负责维护。  

 

第六章 附 则 

 

第二十四条 开展私人小客车合乘业务的，按照各地有关规

定传输数据信息。  

第二十五条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作为部级平台的运行维

护单位，负责实施部级平台的运行维护及数据传输管理等工作，

确保部级平台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 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解释。 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3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 

 

 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道路运输

管理局（处）。 


